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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涉诉及银行账户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增 4 起案件分别处于立案、调解等阶段，因累计诉讼金额达到信

息披露标准而同步进行披露。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为被告。 

 新增涉案的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94,222,819.50元及相关利息、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次公告的诉讼分别处于立案、

调解等阶段，暂无法全面判断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程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涉诉情况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新科技”）及全资子

公司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国际电子”）于近日收到合肥市庐

阳区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椒江区法院”）送达的传票、民事起诉状、民事调解书等材料，现

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中新国际电子与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案件 

1.涉诉的基本情况 

传票发出时间：2019年 8 月 5日。 

审理机构：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 7363

号正奇金融广场 A座 9层，法定代表人：俞能宏。 

被告 1：中新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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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法定代表人：江珍慧。 

被告 2：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号，法定代表人：陈德松。 

被告 3：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

号，法定代表人：陈德松。 

被告 4：中新国际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

路 618号。法定代表人：陈晨行。 

被告 5：陈德松，住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号。 

被告 6：江珍慧，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华严街***弄***号***室。 

2.本次诉讼案件的事实和请求内容 

原告与被告 1 签订编号为：正奇租[2018]转字第 4000****-201 号《转让协

议》、正奇[2018]租赁字第 4000****-2号《融资租赁合同》各一份。为保障原告

的权益及上述合同的履行，原告同被告 2 签订编号为正奇租[2018]企保字第

4000****-201 号《保证合同》、同被告 3、4 签订编号为正奇租[2018]企保字第

4000****-202 号《保证合同》、同被告 5 签订编号为正奇租[2018]自保字第

4000****-201 号《保证合同》、同被告 6 签订编号为正奇租[2018]自保字第

4000****-202号《保证合同》。 

上述各项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 1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 1,400万元并

办理了租赁物交接，但被告 1未能依约于 2019年 6月 3日足额支付第 2期租金，

保证人也未能履行保证责任。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1中新国际电子立即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全

部未付租金 1,291.2207万元（已扣除租赁保证金 112万元）、名义货价 10万元、

违约金 760,847.92元、逾期利息 13,314.83元（以 1,268,079.86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3 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暂计算至 2019 年 6 月 24 日，此后以

1,268,079.86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剩余租金均自逾

期之日起，以逾期租金金额为基数， 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

判令被告 1立即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 56,000元（其中保全担保费 17,000

元、律师费 39,000元）；（3）判令被告 2、3、4、5、6对被告 1所负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3.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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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诉讼事项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13,012,207 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由

于该诉讼处于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暂无法全面判断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程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中新科技与远东宏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案件 

1.涉诉的基本情况 

诉讼时间：2019年 8月 7 日 

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原告：远东宏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 98 弄 5 号

101-N室，法定代表人：孔繁星。 

被告 1：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号，法定代表人：陈德松。 

被告 2：中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

号，法定代表人：陈德松。 

被告 3：中新国际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

路 618号。法定代表人：陈晨行。 

被告 4：陈德松，住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号。 

被告 5：江珍慧，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华严街***弄***号***室。 

2.本次诉讼案件的事实和请求内容 

2018年 4月 8日，原告与被告中新科技签订了《售后回租赁合同》（以下简

称“租赁合同”)和《所有权转让协议》，原告与被告中新科技之间形成融资租赁

法律关系，原告为出租人，被告中新科技为承租人。根据上述合同约定，被告中

新科技应向原告支付设备租金，租金分 10 期，每季一期、自起租日起算，租金

日、每期租金金额以原告发送的《起租通知书》／《租金变更通知书》为准，留

购价款 100元。租金为固定租金，不随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变动而调整。被告中新

科技如在租赁期间未按时、足额支付原告任一期租金或合同项下其他应付款项，

原告有权要求加速到期。 

为担保被告中新科技履行租赁合同，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被告中新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中新国际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

订了《保证合同》，被告陈德松、江珍慧签署并向原告出具《保证函》。《保证合

同》和《保证函》均承诺为被告中新科技在租赁合同项下承担的租金、利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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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赔偿金、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

间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满两年。 

起租后，被告中新科技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支付第 3 期租金后，至今未支

付剩余租金，已构成违约。原告认为，被告中新科技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

益，根据租赁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加速到期。且根据《保证合同》《保证函》

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中新产业公司、中新供应链公司、陈德松、江珍慧为

被告中新科技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新科技支付原告全部未付租金及留购价款共

计人民币 81,007,912.50 元；（2）判令被告中新科技支付原告截至 2019 年 5 月

14 日的租金逾期违约金 81,500.00 元，及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至全部清偿之

日止的违约金（以加速到期日之前的到期应付未付租金为基数，按日息万分之五

以实际欠款天数计算）；（3）判令被告中新科技给付原告因本案而发生的律师费

200,000元以及保全担保保险费 35,159.03元；（4）判令被告中新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新国际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陈德松、江珍慧对被告中新科技上述 3项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在被告全额清偿《售后回租赁合同》项下

全部租金、违约金以及留购价款之前，《售后回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的所有权

归原告所有；（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3.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上述诉讼事项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81,007,912.50元及相关利息、费用。

由于该诉讼处于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暂无法全面判断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程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中新科技与亿铖达焊锡制造（昆山）有限公司案件 

1.涉诉的基本情况 

传票发出时间：2019年 8 月 7日。 

审理机构：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原告：亿铖达焊锡制造（昆山）有限公司，住所：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汶浦

路北侧，法定代表人：陈庆辉。 

被告：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号，法定代表人：陈德松。 

2.本次诉讼案件的事实和请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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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被告双方基于合意买卖无铅锡膏等产品，自 2014 年合作以来，原告严格

按约定向被告供应货物，认真履行义务，被告未按约定支付货款。截至 2019 年

7月 3日止，被告尚欠货款 77,300.00 元未予支付。另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截至 2019年 7 月 3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 1,409.50 元。综上，

截至 2019 年 7 月 3 日止，被告累计欠付原告款项共计 78,709.50 元，并按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 2019 年 7 月 4 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

款损失。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77,300.00 元；（2）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截至 2019 年 7 月 3 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 1,409.50 元（自 2019 年 1

月 31 日起算，共 153 天），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 2019

年 7月 4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款损失；（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 

3.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上述诉讼事项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77,300.00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由于

该诉讼处于立案受理、尚未开庭阶段，暂无法全面判断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程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中新科技与湖南欧智通科技有限公司案件 

1.涉诉的基本情况 

民事调解时间：2019年 8 月 1日。 

审理机构：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原告：湖南欧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湖南省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利通路

8号，法定代表人：宋军红。 

被告：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

618-2号，法定代表人：陈德松。 

2.本次诉讼案件民事调解内容 

湖南欧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智通”）与被告中新科技自 2018年

7月至 9月陆续签订购销合同，原告按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未按约定履行

付款义务。被告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 125,400元。原告欧智通向法院提出诉讼请

求：被告中新科技支付给原告货款 125,400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8年 9月 25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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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 日，经椒江区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

被告中新科技于 2019年 9月 30 日前支付给原告欧智通货款 125,400 元；原告自

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2）如被告未按上述约定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

对被告就货款 125,400元及该款自 2019年 6月 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扣除已付款项后一并申请执行；

（3）案件受理费 1,446元（已减半），由被告负担（于 2019年 9月 30日前支付

至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4）双方均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

起生效。 

3.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上述诉讼事项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125,400元及相关利息、费用。该事项

处于调解阶段，因涉案金额相对较小，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

较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披露 42 起诉讼案件（包含正在执行冻结案件），

涉案金额累计为 300,465,916.99 元及相关利息、费用。另有 1 起诉前财产保全

涉及冻结应收债权 692,025,600 元，公司若收到相关诉讼法律文书等材料，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新增银行账户冻结的情况 

公司财务人员近日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新增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本次新增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账户 

性质 

中新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3580******8398 259.98 美元 一般户 

中新科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3580******7620 437.71 美元 一般户 

中新科技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 
1260******0235 1.53 美元 一般户 

中新科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支行 7741******7762 0.64 美元 一般户 

中新科技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2004******0022 0 一般户 

中新科技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2080******1071 0 一般户 

中新科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8110******2808 0 一般户 

中新科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8110******4555 7.10 港币 一般户 

中新科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3883******9405 65.27 美元 一般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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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国际电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207******3560 44,675.66 美元 一般户 

中新国际电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207******0669 1.22 美元 一般户 

合计 - - 
45,442.01 美元， 

7.10 港币 
- 

2.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 57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银行账户冻结事项目前给

公司日常资金支付结算造成了阻碍，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公司将

积极协调有关银行账户冻结事项，争取解除银行账户冻结并恢复正常状态。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